附件1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变更审批现场核验表
	申请机构名称
	
	申请人姓名
	

	申请办学地点
	

	拟任法定代表人
	
	拟任校长
	

	审查项目
	核验内容
	核验结果

	学校规划、章程和管理理制度
	1.学校发展规划；2.学校章程；3.必须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财务及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等各项制度；4.能依法办学。
	

	学校领导
	1.单位举办者，具有法人资格；个人举办者，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配备专职校长；3.校长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中级以上职称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4.校长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熟悉国家职业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较高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相关证书提供原件佐证。
	

	管理人员
	1.有符合办学规模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2.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中级以上职称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3.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应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4.管理人员应具备较高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5.配备从事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相关人员；6.财务管理人员：出纳、会计各一名，须持有从业资格证书。相关证书提供原件佐证。
	

	办学规模
	基本办学规模应不低于200人。
	

	经费来源
	1.举办者应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2.固定资产应达到2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10万元以上。提供设施设备清单、有购买设施设备的发票或银行转账作为凭证。
	

	理论课教学场所及设备
	1.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所，有办公用房；2.租用的场所租赁期不少于3年；3.理论课集中的教学场所应达到300平方米以上；4.无危房，有良好的照明、通风条件；5.有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学设施设备、桌椅、讲台和黑板等，设施齐全。
	

	实习操作场所及设备
	1.有满足实习操作的实操场所，租用的场所租赁期不少于3年；2.必须具有满足技能训练需要的实操设施和仪器设备，有充足的实操工位；3.场所和设施设备要符合环保、劳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及相关工种的安全规程。
	

	学生食宿场所
	1.招收住宿学生，有满足招生规模的学生宿舍；2.学生食宿场所应符合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
	

	教师配备
	1.应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2.专职教师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4。专职教师到现场介绍课程专业内容。
	

	理论课教师
	1.每个培训专业（职业、工种）至少配备2名以上理论课教师；2.理论课教师应具有与其教学岗位相适应的教师上岗资格；3.理论课教师还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培训层次为中级的应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实习指导教师
	1.每个培训专业（职业、工种）至少配备2名以上实习指导课教师；2.实习指导教师应具有与其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上岗资格；3.实习指导教师还应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以上文化程度以及与培训专业（工种）同级及以上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教学文件
	1.应具有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2.职业资格培训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3.自编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经过专家论证合格，并在审批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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